
借款人 证件号码 贷出日 到期日 贷款余额 担保人名称
武城县福顺棉
花加工厂 91371428725408222J 2014/9/27 2015/9/24 2000000 . 00王新昌、刘风田

武城县福顺棉
花加工厂 91371428725408222J 2014/8/15 2015/8/14 3000000 . 00王新昌、刘风田

武城县银江油
棉有限公司 91371428765788581L2014/9/23 2015/9/22 1380000 . 00

武城县福顺棉花
加工厂、王新昌、
王自贵、刘风田

武城县银江油
棉有限公司 91371428765788581L2015/5/19 2016/5/18 2000000 . 00

武城县福顺棉花
加工厂、王新昌、
王自贵、刘风田

武城县国信棉
业有限公司 913714287657632458 2017/9/23 2019/7/19 1000 . 00 武城县星海棉业

有限公司
武城县国信棉
业有限公司 913714287657632458 2017/9/26 2019/7/19 500 . 00 武城县星海棉业

有限公司

武城县惠利棉
业有限公司 91371428754477913B2020/6/30 2021/6/21 2499500 . 00

武城县星海棉业
有限公司、陈占
武、丰渭清

武城县惠利棉
业有限公司 91371428754477913B2020/6/30 2021/6/21 1924500 . 00

武城县星海棉业
有限公司、陈占
武、丰渭清

山东腾龙光伏
新能源有限公
司

913714287600423267 2013/8/13 2015/8/10 1457636 . 00郎文江

耿化久 372424490921451 1992/12/17 1993/10/17 4000
耿化久 372424490921451 1993/11/28 1994/10/23 6380
耿化久 372424490921451 1993/11/16 1994/10/16 28400
邴桂田 372424196001014515 1998/12/8 1999/11/8 10000
邴桂田 372424196001014515 1997/12/12 1998/10/30 20000

潘庆永 371428196805104510 2011/6/9 2012/6/8 30000 潘家胜、潘恩仓、
张万来

潘庆永 371428196805104510 2011/5/28 2012/5/27 70000 潘家胜、潘恩仓、
张万来

张万来 371428197108124537 2013/8/9 2014/2/8 25000 潘恩仓、潘家胜、
潘庆永

张万来 371428197108124537 2013/8/8 2014/5/1 74915 潘恩仓、潘家胜、
潘庆永

赵文泉 372424680901101 2004/10/26 2005/5/26 947800
李杰堂 371428194602124512 2003/12/17 2004/6/17 20000
陈秀娟 372424710708002 2005/5/25 2006/5/25 10000
陈秀娟 372424710708002 2005/11/15 2006/10/15 4900
史华东 372424197904146054 2008/2/1 2008/11/1 42675
张俊祥 371428196901033011 2009/7/27 2010/7/27 240000
张庆涛 372424196812123053 2009/7/25 2010/7/25 104000
牟三栋 372424195808273011 2009/7/25 2010/7/25 103187 . 5
高立洪 37242419630317301X2005/11/29 2006/5/29 49400
高立洪 37242419630317301X2005/12/1 2007/4/1 49500
袁立成 37242419630816303X2009/7/27 2010/7/27 198000
张桂斗 372424196703123054 2009/7/26 2010/7/26 198000
孙风才 372424421228301 2005/7/5 2005/8/5 50000
杨勇 372424701206351 2006/9/29 2007/9/29 674999
牟永明 372424197602253057 2009/7/26 2010/7/26 197245 . 26
李子谱 371428195911233012 2009/7/27 2010/7/27 96486
刘同国 372424197107023019 2016/1/29 2017/1/20 55003 . 51 韩志明,王前路

田志燕 372424197412245021 2010/4/14 2011/4/13 200000 韩振星、田志勇、
张成杰、王洪华

王振良 133029660218061 2003/1/17 2003/7/17 35000 王秀停
王振良 133029660218061 2003/2/23 2003/8/23 50000 王秀停
王振良 133029660218061 2003/5/7 2004/5/7 75000 王秀停
王振良 133029660218061 2003/3/10 2003/4/10 190050 王秀停

王庆水 372401197409023239 2012/9/8 2013/8/20 200000 王振梅、武月镇、
王新峰、武月春

武月春 371428197512087539 2012/8/31 2013/8/30 180000 王庆水、王振梅、
王新峰、武月镇

于恩昌 372424197011227519 2008/10/15 2009/9/20 200000 李翠英、徐庆国

序号债务人名称
金额

担保情况本金利息 本息合计

1 山东泰岳金属
科技有限公司 2000 633 . 62 2633 . 62 山东东鼎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张银峰、罗书芳
合计 2000 633 . 62 2633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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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卖 公 告
拍卖时间：2025年 5月 14 日上午 10时
拍卖地点：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会议室
拍卖标的：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的下列债权：
1 . 葛庆玉在费县农商银行石井支行贷款 29 . 9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12年 8月 20 日至 2013年 8月 12 日，由陈敬玉,葛津玮,刘广美,王加魁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27232 . 06元及利息。

2 . 张学亮在费县农商银行梁邱支行贷款 4 . 5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13年 2月 26 日至 2014年 2月 15 日，由卢宗锋,贾飞,杜家广,党凤英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41981 . 18元及利息。

3 . 王宝忠在费县农商银行城北支行贷款 19 . 5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15年 12月 30 日至 2016年 10月 20 日，由王成胜,王庆运,王传镇,王艳
霞,席振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100元及利息。

4 . 李永爱在费县农商银行上冶支行贷款 7 . 2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06年 10月 22 日至 2007年 5月 20 日，由张志君,任广军,王全友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735 . 07元及利息。

5 . 张平全在费县农商银行费城支行贷款 4 . 1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08年 12月 30 日至 2009年 2月 23 日，由闵凡印,张小虎,谭振田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1元及利息。

6 . 柏金玉在费县农商银行新庄支行贷款 9 . 2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12年 4月 19 日至 2013年 4月 10 日，由赵永谦,毛现兵,刘宝坤,王启兰,
刘保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58645 . 34元及利息。

7 . 颜士华在费县农商银行岩坡支行贷款 4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13
年 7月 31 日至 2014年 7月 15 日，由张子劳,周自友,颜士营,王茂春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1元及利息。

8 . 陈洪枚在费县农商银行岩坡支行贷款 6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08
年 8 月 15 日至 2009 年 8 月 8 日，由陈晓鲁,陈洪刚,陈式宝,王震,高华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1元及利息。

9 . 张学军在费县农商银行岩坡支行贷款 9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09
年 2 月 12 日至 2010 年 2 月 5 日，由陈洪亮,陈洪刚,陈开奎,王震,王庆庆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1元及利息。

10 .彭京红在费县农商银行薛庄支行贷款 7万元，贷款期限自 2010
年 8月 26 日至 2011年 8月 11 日，由王照玲,李学华,刘道花,杨中岭,丁元
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16300元及利息。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日，有意向者可
向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了解详情。

意向竞买人，请持有效证件和竞买保证金(不计利息)于 2025年 5月
13 日 17时前(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539-8135277
公司地址：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 163 号华润大厦 1219室

临沂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山东济宁丰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邹城丰卓

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海马财务有限公司与
你方债权债务合同纠纷，已经海口市龙华区人民
法院作出的(2019)琼 0106民初 1178 号判决确认，
判决生效后你方未履行判决义务。2025年 3月 20
日，海马公司与我方签订《代偿协议》，由我方代
你方向海马公司支付 160万元，海马公司将上述
判决中享有的 160万元债权转让我方，由你方向
我方履行与该债权相关的全部义务。

特此通知。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仙营街道办事处

2025 年 5 月 7 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通知书
被通知人：莱州市莱沙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曲国
新，荆永霞：

我公司将持有的莱州市人民法院(2023)鲁
0683 执恢 132 号和(2024)鲁 0683 执恢 131 号，原
执行案号(2020)鲁 0683执 1639 号，二个执行案件
的本金、利息、罚息、诉讼费、迟延期间利息等全
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了韩克勤。

现通知你们自 2025 年 5 月 6 日起向新的债
权人韩克勤履行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莱州市德唯贸易有限公司
催收人：韩克勤
2025 年 5 月 6 日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与冠县圣佰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与冠县圣佰贸易有限公

司签署的编号为(2024)年(恒银聊转)字第(001 号)《不良资产转让协
议》，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列明
的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基于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借款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成的
债权，依法转让给冠县圣佰贸易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聊城分行与冠县圣佰贸易有限公司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冠县圣佰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冠县圣佰
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 冠县圣佰贸易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7 日
冠县圣佰贸易有限公司联系人：王经理，联系电话：

13666385256，地址：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崇文街道红旗路与振兴路交
叉口北 230米路东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联系人：潘经理，联系电话：
0635-5050012，地址：聊城市开发区东昌路与燕山路交叉口星光·聊
城国际金融中心 12 号楼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
时间为 2024年 4月 16 日，2024年 4月 16 日(含)之前债务人及担保
人拖欠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行金，
2024年 4月 16 日(含)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
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冠县圣佰贸易有限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
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
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债权转让通知书
宁津县瑞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德州恒瑞棉业
(集团)有限公司、柴来云、庞金海：

山东宁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与山东明丽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债权
人，证件号码：913714223345476205，电话：
13869252268)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将拥有对借
款人宁津县瑞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及其附
属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罚
息和所有担保权益等)一并转让给新债权人山东
明丽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请贵方自接到本通知书
之日起向新债权人履行还款及担保义务。

特此通知。
山东宁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7 日

债权转让通知
致：山东昊源物产有限公司、王志坚、毛新田

山东昊源物产有限公司在武城农商行有贷款 1 笔，

发放日期：2014-7-7，到期日期：2017-7-3，发放金额 530

万元，贷款余额 530 万元，原欠息金额 8542837 . 27 元，担

保人：王志坚、毛新田，现山东武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已将该债权转让给山东正飞能源有限公司，请山

东昊源物产有限公司、王志坚、毛新田向新债权人履行相

关义务。

通知人：山东武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7 日

因下列借款人、担保人无法取得联系，且其在我行借款
已逾期，现我行以公告方式进行贷款催收，请下列借款人、担

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依照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约定向我行履行还清贷款本金
及利息义务。特此公告。
单位：元 山东武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7 日

催收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
致：山东芳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武城县华润棉粕有

限公司、王志坚、王新坚、戚开水、张廷山

山东芳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武城农商行有贷款 1

笔，发放日期：2015-7-8，到期日期：2017-7-1，发放金额

500万元，贷款余额 500万元，担保人：武城县华润棉粕有

限公司、王志坚、王新坚、戚开水、张廷山，现山东武城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该债权转让给山东正飞能

源有限公司，请山东芳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武城县华润

棉粕有限公司、王志坚、王新坚、戚开水、张廷山向新债权

人履行相关义务。

通知人：山东武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致：青岛科瑞新型环保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我通过合法程序转让得来【(2025)鲁 0902执异 2 号执

行裁定书】的泰山区法院(2020)鲁 0902民初 2622 号和泰安
市中院(2021)鲁 09民终 1088 号民事判决书买卖合同确认
的债权(含货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诉讼费等)，现已经
法院强制执行中，执行案号(2021)鲁 0902 执 1736 号。2025
年 4 月 26 日，张珞珞(身份证号码 370902198601181567)和
我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我将上述生效民事判决书所确
定的对贵公司买卖合同案件全部债权(含货款本金、利息、
逾期利息、诉讼费等)转让给张珞珞，由张珞珞向贵公司主
张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全部款项，并申请法院执行等
履行有关法律程序。根据《民法典》第 546条等相关法律规
定，我书面通知贵公司，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已
经转让给张珞珞的事实。请贵公司向债权人张珞珞履行
生效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全部债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马犇
2025 年 5 月 7 日

仲裁公告
赵山：

本会受理的(2024)滨仲裁字第 345 号申请人王月英

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受理

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约

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自本会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组庭约定书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 5 日内，本会将于答辩期满后第 1 日依

法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组庭后的第 1 日来本会领取组

庭、开庭通知书。开庭时间定为 2025 年 7 月 28 日下午 3:

00，地点为本会仲裁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滨州仲裁委员会

2025 年 5 月 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隋庆玺、王俊杰、海阳嘉恒置业有限公司：

截止本通知之日，你们尚欠我(2023)鲁 1002民初 367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案及(2024)鲁 10 民终 88 号民事判决
书项下的包括但不限于本金 6606826 . 35 元及利息、案件
受理费等等，及(2024)鲁 0602 民初 7546 号民事判决书项
下包括但不限于本金 7000000 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诉
讼费等等。现我已与海阳盈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
让通知书》，将你们上述未偿债务本、息、律师费、诉讼费、
保全费等等及以后产生的利息、滞纳金等等全部转让给
了海阳盈润贸易有限公司。现我特向你们发送《债权转让
通知书》，通知我已将对你们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了海
阳盈润贸易有限公司，请你们在收悉本《债权转让通知
书》后向受让人履行偿还全部债务的义务。

通知人：王晓勇
2025 年 5 月 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国科(齐河)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债权转让方扬州江泰

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与债权受让

人陈帅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

书》，约定债权转让方将依据其

对国科(齐河)投资有限公司享有

荣盛都市果岭二期商业街项目

的全部工程款债权(即齐河县人

民法院(2023)鲁 1425 民初 319 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全部工程款

本金、利息诉讼费、保全费、保全

担保费、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等全部债权)和建设工程优先

受偿权全部款项依法转让给陈

帅。请国科(齐河)投资有限公司

从公告之日起向债权受让人偿

还债务。

特此公告。

债权受让人联系方式：

15252092363。

扬州江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5 月 7 日

限期返岗通知书
费 小 东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123199103200019)：

山东环周豪才律师事务所

接受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润丰支行(以下简称润丰

支行)委托，现依法向您公告送达

限期返岗通知书，内容如下：自

2025 年 2 月 5 日起您擅自离岗，

未履行请假手续，截止今日仍未

返岗。现公告通知您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 点前返岗履行岗

位职责，若不能按时、按要求到

岗，根据《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员工考勤及请假管

理办法》第三条(六)的规定：连续

旷工 15 天(含)以上的或一年内

累计旷工超过 30 天(含)的，属于

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行为，润丰支

行有权与您解除劳动关系。

山东环周豪才律师事务所

2025 年 5 月 6 日

行政处罚强制执行
催告书送达公告

[2025]4 号
当事人：大连大众物流有限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10203744351487M
你(单位)未履行本机关 2024

年 5 月 2 5 日 作 出 的
370212202400098行政处罚决定。

现要求你(单位)在收到本催
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联系本机关
履行缴纳罚款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如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
条规定，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
日 10 日内联系本机关提出陈述
和申辩。

因本机关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催告书》。限你(单位)在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机关领取
《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晶
电话：0532-88898553
本机关地址：青岛市崂山区

苗岭路 15 号 27楼
青岛市崂山区交通运输局

2025 年 5 月 6 日

行政处罚强制执行
催告书送达公告

[2025]5 号
当事人：大连大众物流有限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10203744351487M
你(单位)未履行本机关 2024

年 5 月 2 5 日 作 出 的
370212202400099行政处罚决定。

现要求你(单位)在收到本催
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联系本机关
履行缴纳罚款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如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
条规定，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
日 10 日内联系本机关提出陈述
和申辩。

因本机关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催告书》。限你(单位)在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机关领取
《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晶
电话：0532-88898553
本机关地址：青岛市崂山区

苗岭路 15 号 27楼
青岛市崂山区交通运输局

2025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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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面时，让人很难把这位扎着高高的马
尾、面带笑容的女子，与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正
气凛然、查找线索时一丝不苟的女检察官联系
起来。而刚柔并济、侠骨柔情恰是她的特质。
她就是烟台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一级检
察官王仲瑶。

“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让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推敲，让群众从每一个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从检 15 年来，王
仲瑶坚守办案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检察官誓
言，履职山海之间。

勇挑重担，敢啃“硬骨头”

由于专业基础扎实、业务能力强，王仲瑶
获得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认可，院里不少“大
案难案”也都交给她来办。

作为办案能手，她勇挑重担，先后依法办
理各类刑事大案要案 180 余件，办理“金东
都”犯罪集团组织卖淫案、公交车纵火案，指
导办理“ 11·17”方某某被虐待致死案等一批
在全省乃至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接疑难复杂的大案，时间紧、任务重，
压力肯定很大。”为了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王仲瑶加班加点审查案件，力求把
每一个事实审查细致、精确，做好审查报告和
详尽的出庭预案，有效、准确地指控被告人的
犯罪事实。

在一起案件中，虽然前期的定罪证据都很
完善，但王仲瑶在与公安局对接过程中了解到
嫌疑人的认罪态度极差，极不配合。在开庭审
理案件之前，她就做足了准备。法庭上，她思
路清晰，反应敏捷，根据现场的状况义正词严
地指控犯罪事实，让犯罪嫌疑人最终认罪。

她所办案件及法律文书先后 12 次获评全
省典型案例。“选择成为一名检察官，就意味
着选择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王仲瑶说，高
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是她一直以来的追求。

宽严相济，做未成年人的“守护者”

作为全市未检工作“掌门人”，王仲瑶不
仅要从严查办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案件，
还要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和挽救涉罪
未成年人。
“在涉未成年人案件中，我们坚持‘预防

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理念办案。”王仲
瑶说，对于犯罪性质恶劣、主观恶性大的未成
年人，坚决依法惩处；对于罪行较轻、主观恶
性不大、初犯偶犯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坚持
“少捕慎诉”，通过引入司法社工，落实社会
调查、督促监护、家庭教育指导、观护帮教等
制度，为涉轻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创造条件，
引导涉罪未成年人重归正途。
“每当看到那些涉案孩子稚嫩的脸庞和迷

茫的眼神，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王仲瑶带领未检团队聚焦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多
元帮扶，发放司法救助金 80 余万元。她牵头
与相关部门开展社会调查、考察帮教、家庭教
育指导 450 余次，法治宣讲 200 余场，引导
100 余名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办理一案，推进“治理一片”

在办案中，王仲瑶还着力推动法律监督由
个案到类案，由一域到全域的源头治理、系统
治理，力求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
果。
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笑气”滥用案件的

基础上，组织开展专项治理，推动建章立制，
针对“笑气”不禁止个人购买等深层治理难
题，向山东省人大提出“禁止向未成年人提
供、销售一氧化二氮”的立法建议，并成功被
《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采纳。这是国内
首次由省级立法对未成年人“笑气”滥用问题
进行规范，工作经验被中央政法委、最高检、
省委政法委推介，为涉未成年人“笑气”综合
治理提供了烟台样本。
“奋斗是青春最靓丽的底色。”在王仲瑶

眼里，“检察官”这个职业承载了她太多的梦
想和可能。从检 15 年，追求公平正义已成为
她刻进骨子里的使命，她用身体力行默默诠释
着检察官的忠诚与担当。

常洪波 孙佳

烟台市检察院检察官王仲瑶：

敢啃“硬骨头”，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要进一步扩大生态检察‘朋友圈’，吸
纳更多主体加入‘益心为公’志愿者队伍，加
大宣传力度，鼓励各类主体广泛参与。”参加
活动的曹县人大代表刘涛提出建议。

近日，曹县检察院开展以“‘荷’你
‘益’路 守护大美湿地”为主题的检察开放
日活动，邀请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和纪检监
察、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热爱生
态环境保护的村民代表等，一同感受湿地之

美，了解生态检察工作，持续凝聚生态保护合
力。

曹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曹县城西
魏湾，以太行堤水库为依托，由引黄干线、太
行堤水库堤坝围合而成，规划区面积 887 . 6 公
顷，湿地面积 858 . 7 公顷，湿地率 96 . 7% ，具
有丰富的动植物物种。春光明媚的四月，虽无
“接天莲叶无穷碧”的万亩荷塘盛景，但处处
散发着盎然生机，微风不燥、鸟语花香。

活动中，一行人实地调研了湿地规划建设
情况、野生动物及栖息地保护情况、污染防治
情况、生态检察湿地保护基地运行情况。在代
表委员、专家学者和纪检监察、司法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等的见证下，该院现场与县公安局联
合发布《司法保护令》，积极探索湿地预防性
公益保护。

曹县人大代表纪敏表示：“今天‘走出
来’参加检察开放日，让我们对生态检察工作
和湿地保护情况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仿佛就在
办案现场。县检察院不仅采用‘无人机航拍+
快速检测’技术协助办案，还打造宣教平台鼓
励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大胆探索预防性公益保
护模式，对外发布《司法保护令》，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为进一步听取湿地保护和生态检察工作的
意见建议，一行人随后返回该院召开座谈会。
会上，该院现场聘任 6 名专家咨询库成员、 9
名“益心为公”志愿者，为提升生态检察工作
力度和专业度奠定良好基础。
“生态检察是守护绿水青山的法治利剑，

检察机关负有‘生态卫士’的时代使命，而检
察公益诉讼则是生态检察的有力手段。今后，
我院将进一步打造‘一树槐花’公益诉讼检察
品牌，以公益诉讼履职为抓手，融合履行‘四
大检察’职能，做好代表委员意见建议的落实
和转化，以机制运行促进湿地协同保护，在守
护生态未来中贡献更多检察智慧。”该院检察
长张继民表示。 张婧 麻双迎

共赴一场生态家园保护之约
曹县检察院开展“‘荷’你‘益’路 守护大美湿地”检察开放日活动

近日，济南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
职委员律娟一行前往枣庄市，就推进解决枣临
线安全隐患开展座谈。

经初步调查，枣临线某处存在多处线下安
全隐患，点多线长跨度大，整改难度较高。隐
患跨越枣庄市两区两镇街和三个行政村，沿线
存在大量树木、农作物、养殖场和房屋，易造
成轻硬质漂浮物刮碰铁路线网，多处鱼塘和凹

坑易造成铁路路基塌陷下沉，危及铁路运输安
全和公共安全。
在充分掌握相关证据、全面分析研判的基

础上，济南铁检院组织协调当地住建部门、街
道办事处、铁路单位以及社区相关人员就推进
解决安全隐患召开圆桌会议。与会各方就土地
权属、部门职能、公益损害、村民诉求、问题
解决方式等充分发表意见后，该院结合调查的

事实和证据，释法说理。经过充分沟通，与会
各方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并明确了下一步工作
方向和思路。
下一步，该院将持续坚持以“三个善于”

引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本着“双赢多赢
共赢”的理念，充分尊重属地政府意见，充分
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国家利益和铁路运营
安全。 陈思远 姚爱岭

济南铁检院召开圆桌会议 推进解决铁路安全隐患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
法律监督机关，在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肩
负重要职责。近年来，济宁市任城区检察院立足
检察职能，将检察听证作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重要抓手，以公开促公正、以听证赢公信，为
任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检察智慧与力
量。

聚焦精准办案 夯实法治保障基础

严格依法审查，确保司法公正。在办理涉企
案件过程中，坚持全面审查案件事实与证据，精
准适用法律条款，确保每一个司法决定既符合法
律规定，又能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负
面影响。在重大疑难案件中，邀请公安机关、法
院等部门共同参与，推动执法司法标准统一。综
合评估案件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潜在影响，力求在
打击违法犯罪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之间找到最佳
平衡点，确保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规范听证流程，深化释法说理。听证过程
中，承办检察官围绕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
适用等核心问题进行全面阐述，侦查机关说明案
情，专家学者从行业规范、市场秩序等角度提出
建议，人民监督员全程监督评议，通过多方论证
与充分沟通后形成共识。建立“听证+普法”联
动机制，结合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有效预防
潜在法律风险。

创新听证机制 提升司法公信力

推行“分类听证”，提升司法精准度。针对
行政处罚争议、民事执行监督等不同类型案件，

注重区分企业性质、经营状况、违法情节等因
素，制定差异化处置方案，灵活运用简易听证、
上门听证、线上听证等方式，提升听证效率，最
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

凝聚协同合力，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每场听
证会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
律师代表、企业代表等多方主体参与，形成“多
方共议、共建共治”的治理模式。通过公开透明
的方式，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建
议，确保听证结论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延伸检察职能 优化长效服务机制

强化协同联动，凝聚治理合力。加强与行政
机关、行业协会、法律专家的协作配合，帮助企
业堵塞企业管理漏洞、消除法律风险隐患。针对
办案中发现的共性问题，通过检察建议、行刑反
向衔接等方式推动源头治理。定期召开联席会
议，共商企业建设与风险防控策略，形成“司法
+行政+行业”协同治理格局。

同步普法宣传，搭建检企互动平台。常态化
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围绕合同纠纷、知识
产权保护、劳动用工等高频法律问题举办专题讲
座，现场解答企业疑惑。开通法律咨询热线、线
上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零距离”法律支持，
切实增强企业依法经营能力。

检察听证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
手，该院始终秉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
工作要求，持续深化检察公开听证机制，不断探
索创新工作方法，强化释法说理力度，全面提升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水平。

刘晓楠

济宁市任城区检察院：

“三招”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